
广元市民政局

关于2017年1-4月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

实事完成情况的函

市委市政府督查室：

根据《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下达2017年全市十项民生工程及30件民生实事推进责任和目标任务的通知》（广府办函〔2017〕53号）要求，现将2017年1-4月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完成情况

（一）民生工程

1.扶贫解困工程
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城镇和农村贫困患者政策范围内住院自付费用救助比例达70％,完成目标任务70％的100％。

2.社会保障工程

（1）城市低保对象累计月人均补助267元，完成目标任务270元的99％；农村低保对象累计月人均补助152元，完成目标任务160元的95％。

（2）新增民办养老机构床位720张，完成目标任务1950张的37%；维修改造公办养老机构床位396张，完成目标任务1050张的41%；建成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9个，完成目标任务69个的42%；已为全市31491名困难家庭中的失能老人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完成目标任务84540名老人的37%。

    （二）民生实事

1.目前，已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待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确定后，据此调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7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差额部分。

2.已向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32146名低保对象按每人每月70元标准足额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累计发放资金899.205万元。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局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各县区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明确了联络人员，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二）加强资金配套。一是加大资金争取力度。积极向上争取社会救助资金，为民生工程和民生大事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二是科学配套资金。根据时间节点将相应资金及时下拨县区，配套推进民生工程和民生大事，保证工作进度。

    （三）加强督促检查。始终把督导工作作为推进目标任务的有效手段，县区每月定期上报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进度，相关业务科室采取催督结合，及时跟踪县区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

（一）今年，我市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3300元/年，实现“两线合一”，预计将增加资金支出7013万元，资金缺口很大。

（二）因我市各县（区）均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区），地方财力匮乏，县（区）财政配套资金难以落到实处，导致民生工程和民生大事工作推进进度较慢。
（三）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用地需求量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保障较难。
四、下一步打算
（一）继续做好资助困难群众参合参保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自付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救助比例不低于70%。

（二）在我局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的同时，建议市、县两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据实、足额安排兜底保障资金，确保“两线合一”顺利推进。

（三）扎实开展低保兜底“回头看”，切实将符合条件的贫困群众全部纳入低保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保障范围。并根据低保对象的家庭收入，严格按照农村低保标准，准确核定补差金额，做到应补尽补。
    附件：2017年1-4月民政民生工程及民生实事实施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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